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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千山制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上海千山远东被债权人申请破产的公告 

 

 

一、基本情况 

湖南千山制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千山药机”）近日接到子公

司上海千山远东制药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千山远东”）的通知，债权人上海康茂胜

自动控制有限公司已向上海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千山远东进行破产清算。千山远东已

收到上海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的（2020）沪03破45号民事裁定书，具体内容如下： 

申请人：上海康茂胜自动控制有限公司 

住所地：上海市嘉定区工业区马际镇双单路717号，封周路688号 

被申请人：上海千山远东制药机械有限公司 

申请人上海康茂胜自动控制有限公司以被申请人千山远东无法清偿到债务，且资产

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向上海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千山远东进行破产清算，被申请

人千山远东在法定期限内未向本院提出异议。 

本院查明：被申请人千山远东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于2012年1月4日成立，

住所地为上海市宝山区金勺路200号，法定代表人为刘祥华，注册资本人民币(币种下

同)60,000,000元。营业期限自2012年1月4日至长期。经营范围：制药机械食品饮料机械、

包装机械的制造、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申请入与被申请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经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宝山法院)

审理，于2018年1月4日作出(2018) 沪0113民初854号民事调解书。根据该民事调解书，被

申请人应向申请人支付货款72,037.62元及案件受理费400元，后因被申请人未履行生效法

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申请人向宝山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中，除对部分车辆轮候查封外，

因未发现被申请人有其他可供执行财产。申请人也无法提供被申请人可供执行的财产线

索，宝山法院于2018年10月26日作出(2018)沪0113执3988号执行裁定书，终结该次执行程

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院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同意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内设专门审判机

构并集中管辖部分破产案件的批复》，上海破产法庭管辖上海市辖区内区以上(含本级)

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的公司，企业的强制清算和破产案件(上海金融法院上海铁路

运输法院管辖的破产案件除外)、衍生诉讼案件，跨境破产案件以及其他依法应当由其审

理的案件。因此，本院对本案具有管辖权。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享有到期债权未获清偿；经

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仍无法清偿债务，应当认定其明显缺乏清偿能力。据此，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七条第二款，第十条第一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受理申请人上海康茂胜自动控制有限公司对被申请人上海千山远东制药机械有限公

司的破产清算申请。 

二、被申请破产子公司财务情况  

截止2019年12月 31日，上海千山远东总资产为 63,950,102.74元，总负债为

124,078,110.30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48,102,406.05元。2019年度营业收入

为1612,229.49元，2019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814,333.58元。  

三、对本公司的影响  

子公司上海千山远东制药机械有限公司长期亏损，目前已资不抵债。截至2020年6月

30日，千山药机对千山远东的应收款项为10,187.51万元人民币。公司正在积极处理相关

债权事宜，将会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湖南千山制药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年七月三十一日  


